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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阱

福建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林某，在一

个名为“众娱平台”的APP中参与棋牌赌博，短短一

年内输掉20多万元。

警方发现，2019年至2020年5月间，犯罪嫌疑

人许某、俞某利用“众娱平台”的房间功能开设赌博

群，数百人参与赌博，涉及赌资达1000多万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看似普通的“打麻将”“炸

金花”等网络棋牌游戏，被犯罪分子利用来组织跨境

网络赌博，已形成一条包括开发设计、运营维护、代

理推广等环节的黑色产业链。 新华社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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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洗澡头摔地
家长索赔10万元
处理结果来了

镇市监

近日，宁波镇海区一起婴儿消费纠纷引发

网友关注，消费者携带1岁的孩子到母婴店洗

澡，由于店员操作不慎，导致宝宝滑落至地上。

该消费者爆料称，自己带孩子去镇海一家

母婴店洗澡，回来发现孩子昏睡了4个小时，并

有摔伤的痕迹，去店方要求看监控被拒绝，后来

说要报警，店方才给了监控视频。

店家回应称自己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去三甲

医院做检查，并在医生认为孩子无大碍的情况

下，坚持带孩子做了CT、磁共振，还做了专家会

诊，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

事后，孩子母亲想和店方签署一定期限的

协议，期间店方要对孩子可能产生的后遗症负

全责。如果不签协议，她希望店方能支付10万

元赔偿金。店方表示，事发后自己一直积极主

动地关心孩子的情况，也愿意赔偿医药费和误

工费，但不能接受10万元赔偿金。

宁波市镇海区消保委联合区市场监管局主

动组织当事双方进行调解，并邀请属地司法所

提供帮助。店方表示，店员操作过程中确实存

在失误，后续将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对消费者产

生的伤害表示抱歉，并愿意给予一定补偿。消

费者则表示孩子头部坠地，目前经检查虽没有

大碍，但作为母亲仍担心此次事故会对孩子将

来生长发育带来影响，要求商家出具保证书对

今后出现一切问题负责。

在司法所工作人员配合下，调解小组分别

对双方进行解劝疏导和法律法规宣讲。最终，

经调解，店方愿意为孩子提供3万元人道主义补

偿金外加一份3年保险，消费者表示同意。双方

当场签订了和解协议书。

通讯员 徐强 毛诗涵

本报讯 近日，丽水市中级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交通

事故引发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驾驶员李某违反交通规则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

车，途经缙云县仙都景区时，撞上景区卡口横杆导致死

亡。李某家属起诉景区要求赔偿，被依法判决驳回。

2019年7月6日，李某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

从缙云县大源镇驶往县火车站方向。当日12时许，途经

仙都景区南卡口路段时，撞上景区卡口横杆，随后撞向路

边反光圆桶跌倒。2019年7月8日，李某因伤抢救无效

死亡。

事后，李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母亲、妻子与儿子将仙

都风景管理中心诉至缙云县法院，“景区设置卡口，管理

不到位存在过错”，要求景区承担交通事故30%的责任，

即赔偿18万余元。

被告仙都风景管理中心辩称，因仙都创建5A景区需

要建设卡口，合理合法，而且案涉卡口设计、施工均按规

范执行，自2018年3月1日起正式投入使用，并不存在任

何瑕疵；导致李某死亡的交通事故与卡口设施无法律上

的因果关系；李某自身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

两轮摩托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应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事发路段视线较好，路面设置有2条

减速带，道路中间设置有反光隔离桩和标志牌、道路两旁

放置反光圆桶，卡口的反光横杆上挂有限速5KM的交通

标志，以上标识足以引起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并减速缓

慢通过。卡口横杆的远端亦预留了一定宽度供行人、非

机动车及二轮摩托车等通行。李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情况下，驾驶二轮摩托车经过事发路段时未注意道

路情况变化，特别是在行经减速带明显感觉到振动的情

况下，仍未明显减速并靠右慢行。行经减速带后，李某不

但未及时观察前方道路情况，还将头部偏向自己的左前

方，终因制动不及时撞向卡口横杆并失去平衡再撞向反

光圆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缙云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

服上诉，丽水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驾驶车辆时，应

头部端正、两眼向前平视，看远顾近注意两边。

然而，根据记录案涉事故经过的事发路段视频，李某

驾驶二轮摩托车经过案涉事故路段过程中，在进入警示

区域后特别是靠近卡口前，头部一直明显偏向自己的左

前方，不仅在途经2处减速带时没有明显减慢速度，且基

本无视景区在卡口前面设置的警示标志牌、道路中间反

光隔离桩、道路两旁反光圆桶以及卡口反光横杆上的限

速交通标志，终因刹车和躲避不及撞向卡口横杆导致案

涉事故发生。

景区在案涉卡口前采取的警示措施已足以引起机动

车驾驶员注意，景区的行为亦与案涉事故的发生不具有

因果关系，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李某未安全、

文明驾驶是案涉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

电动车“变”摩托车
买家卖家都要受罚

陈培玉 章宁

四川籍男子李某帮侄子小张买了辆电动自

行车后，顺手从店里拿了块牌照给车子挂上

了。在李某看来，这样就不会被交警查到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开着侄子的车刚上路就

被交警查到了。“他们说我冒用号牌，还告诉我

说这是一辆摩托车，我都被弄糊涂了。”近日，嘉

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南湖中队里，

李某一脸委屈。

当日，小张想买一辆电动自行车代步，就和

叔叔李某一起来到市区南郊花苑附近的一个车

行看车。叔侄俩最后选定了一辆杜卡森牌子的

车，“店家说上个电动车的黄牌就可以开了，我们

就认为这是一辆电动车”。叔侄俩付了2800块

钱把车买下了。临走，李某看到商家柜台上放着

一摞电动车防盗车牌，“我想国庆假期肯定没法

上牌，拿一个回去装上先应付几天”。于是，李某

悄悄拿了一块车牌回家，装在了侄子的车上。

第二天，李某有事要外出，就开着侄子新买

的车子出发了，开到南溪路与新气象路口时，被

交警拦下。“我们看到他的车子很大，从外观上

判断属于超标车。”南湖交警中队指导员周涵泳

说，“民警用警务通一查，发现号牌与实车不符，

李某涉嫌冒用号牌，将被处以300元罚款。”同

时，民警发现，这辆车并不是电动自行车，而属

于轻便摩托车。

“其实，要知道车辆到底是属于电动自行车

还是摩托车，只要看一下车辆合格证就明确

了。”周涵泳拿出这辆车的车辆合格证，上面明

明白白写着“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显然，商

家所说的上个电动车黄牌是行不通的，“这样的

车辆在购置时必须要购买保险，办好临时驾驶

车牌，同时驾驶人持有摩托车驾驶证才可以上

路。另外，我们会把商家移交给市场监督管理

局，由他们对商家作出相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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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怡 章洁 吴祖坚

近日，温州市检察院成功办理一起暂予监

外执行收监执行案件。

2018年8月22日，男子蒋某某因犯虚开增

值税发票罪被温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5年，并处罚金40万元。但蒋某某曾于2016

年因脑干出血在江苏省中医院住院保守治疗，

当时病情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温州中

院决定对罪犯蒋某某暂予监外执行1年。蒋某

某在原籍临海市进行社区矫正。

今年6月，由临海市某医院出具病情诊断

书，认为蒋某某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

临海市司法局遂作出延长暂予监外执行建议

书，建议温州中院对蒋某某延长暂予监外执行

期限。温州中院审判监督庭发函征求温州市检

察院意见。

温州市检察院指派法医技术人员开展检察

技术办案，随即调取卷宗、档案、近期和往年病

历，针对蒋某某是否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

围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

在翻阅审查大量的原始病历资料，对病历资

料原件、诊断报告和近期的病情诊断进行专业分

析，通过前后两年的病历资料细致对比，法医认

为蒋某某年纪较轻，整体恢复比较快，同时病情

诊断书存在细微的前后不一致问题，认为蒋某某

的病情有可能已经好转，身体状况趋于正常。

法医马上提出建议，要求蒋某某前往温州

市检察院现场进行血压测量，但蒋某某以偏瘫

行动不便为由拒绝到场测量。

为进一步确定蒋某某的病情，温州市检察

院检察技术处与温州中院审监庭联系后，组成

联合调查组，由临海市司法局引路，一起直奔蒋

某某家中。法医现场对蒋某某进行了人体法医

学检查，在目测观察、对话问答、测量血压、肌力

测试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蒋某某现在各项指

标都已经属于正常范围，身体机能恢复，身体状

况趋于正常。

综合前期审查和调查核实，温州市检察院

检察技术部门向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反馈，认为

蒋某某的病情极有可能不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

病标准，需要委托省政府指定的医院重新鉴定

加以明确。

温州市检察院向温州中院发出检察建

议，认为蒋某某的病情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

行条件存在疑点，建议重新鉴定。温州中院

采纳检察建议，委托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进行复核鉴定，最终认定罪犯蒋某

某不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日前，温

州中院裁定对蒋某

某收监执行剩余刑

期14年。

骑摩托撞上景区卡口横杆不幸身亡
家属告景区被法院驳回

保外就医一年，身体还没恢复？

他们直奔罪犯家中，“来，做个体检”


